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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基〔2012〕1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城市

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行）》等

三份文件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学前教育管理，加强幼儿园建设，改善办

园条件，规范办园行为，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学前教育整

体水平，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

见》和《广东省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 年）》

的要求，我厅制定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城市幼儿园的办

园标准（试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乡镇中心幼儿园

的办园标准（试行）》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农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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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园标准（试行）》三份文件，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同时，

国家正在制定幼儿园建设标准，新标准出台后，各地新建幼儿园

按照国家新标准执行。

各地要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要求以及本标准规定，将规范

化幼儿园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结合实际，制定规范化幼儿园建设

规划和实施方案，确定年度目标和任务，对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

未达到规范化标准的幼儿园，要制定改造计划和期限，加快改造

进程，尽快提高区域内幼儿园达到规范化标准比例。到 2013 年

底，珠江三角洲地区规范化幼儿园比例达 60%以上，其余地区达

50%以上。省将根据有关规定每年公布各市、县（区）规范化幼

儿园覆盖率及建设情况。

二○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主题词：幼儿园 建设 标准 通知

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2 年 2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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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

城市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办园规模

第三章 园舍建设

第四章 设备配置

第五章 人员配备

第六章 园务管理

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八章 卫生保健

第九章 教育教学

第十章 家长与社区

第十一章 附则

各类附表



— 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城市幼儿园依法办学，规范办园行为，优化

学前儿童成长环境，满足城市居民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依据国家

和省有关学前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结合广东实际，制定

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本省城市幼儿园，各市、县（市、区）

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标准。

第二章 办园规模

第三条 办园规模以 6-12 个班为宜，一般不少于 6 个班、

不超过 15 个班。

第四条 班额和年龄：小班(3-4 周岁)25 人；中班(4-5 周

岁)30 人；大班(5-6 周岁)35 人；混合班 30 人。班额一般不超

过标准 5 人。

第三章 园舍建设

第五条 幼儿园规划布局应根据当地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

结合人口密度、生源发展趋势、地形地貌、交通、环境、服务半

径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布点。

第六条 幼儿园选址合理，周边环境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

不得与市场、医院太平间、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加油站为邻，

与化学、生物、物理等各类污染源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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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规定。

第七条 幼儿园总体规划。

（一）有相对独立的园舍、场地，有独立的出入口，有围墙、

大门和传达（警卫）室。

（二）园内整体规划、设计和建设，体现儿童化、教育化、

生态化。

（三）幼儿活动用房有良好的朝向、日照和通风。

第八条 生均用地面积（包括建筑用地、室外活动场地、绿

化用地等）：规模 6 个班及以下的不小于 10㎡，7 个班及以上不

小于 9 ㎡（1990 年前建成的幼儿园不小于 7 ㎡）。其中，生均室

外活动场地不小于 3 ㎡，绿化面积生均不小于 1.5 ㎡。

第九条 生均建筑面积（不含教职工宿舍）：规模 6 个班及

以下的不小于 7 ㎡，7 个班及以上的不小于 6.5 ㎡。寄宿制幼儿

园按寄宿幼儿人数计算，每生再增加 1 ㎡。

第四章 设施设备

第十条 幼儿园有与规模、场地相适应的各类设施设备。

第十一条 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设置。

（一）每个班配有活动室和儿童卫生间。活动室使用面积不

小于 54㎡，如活动室与寝室共用，活动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70 ㎡。

寄宿制幼儿园的寝室应独立设置。活动室宜按教学区、活动区、

生活区设置。具体设备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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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实际情况和规模配备音体活动室、美工活动室、

科学启蒙室、图书阅览室等兴趣活动室。音体活动室不少于 1 间，

其他兴趣活动室数量：6 个班及以下的不少于 1 间，7-9 个班不

少于 2 间，10-12 个班不少于 3 间，13 个班及以上的不少于 4 间。

具体设备见附表 4。

第十二条 教玩具满足幼儿活动需要，生均图书（指幼儿课

外用书）数量不少于 8 册。教师用报刊、杂志不少于 4 种，教参、

工具书等不少于 60 种。

第十三条 幼儿园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办公设备。

第十四条 按国家、省卫生保健的有关规定配备卫生保健设

备和必备药品。

第十五条 安保、防卫、消防设施设备按规定配齐。

第十六条 室外活动场地配备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并配有适

合幼儿年龄特征的大中型玩具、活动器械和体育活动设施。具体

设备见附表 5。

第五章 人员配备

第十七条 幼儿园园长的数量根据广东省幼儿园机构编制

标准配备。园长一般应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园长岗位培训合

格证书，有 5 年或以上幼儿教育工作经验。

第十八条 全日制幼儿园每班至少配备 2名教师和 1名保育

员（或每班配备 3 名教师），寄宿制幼儿园每班至少配备 2 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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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 2 名保育员（或每班配备 3 名教师和 1 名保育员，或每班配

备 4 名教师）。教师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保育员具有初中及

以上学历，并取得保育员资格证。

第十九条 按照收托150名幼儿至少设1名专职卫生保健人

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50 名以下幼儿的，应当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第二十条 安保人员、炊事员、财会人员、工勤人员等按国

家及省有关规定配备。

第六章 园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依法取得县级或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

学前教育办学许可。

第二十二条 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办园方向正确，有近期、

远期发展规划，有保障幼儿园发展的机制和措施。

第二十三条 依法治园，建立规范的幼儿园章程，各项规章

制度健全，如岗位责任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安全制度、卫生保

健制度、教育教学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财务制

度、家园社区协作制度等。

第二十四条 实行园长负责制，组织架构健全。有园务委员

会（或董事会、理事会）、安全领导小组、教研组、工会、家长

委员会等。部门分工明确，责任落实。

第二十五条 实行民主管理和园务公开，各项重大决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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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各项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产生。

第二十六条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收费项目和

标准收费。

第二十七条 严格执行财会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审计

制度。

第二十八条 安全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可行。

第二十九条 各类档案资料齐全，管理规范。

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三十条 领导班子结构优化，熟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水平较高；办学理念先进，治园能力较强；团结合作，

威信高。

第三十一条 教职工熟悉有关学前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敬业爱幼、为人师表、团结协作，队伍相对稳定。无体罚或

变相体罚幼儿现象。

第三十二条 教研活动正常，有计划、记录、总结，定期开

展公开教学观摩活动，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任务，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

第三十三条 幼儿园依法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按规定与所

有教职工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依法依规为

教职工落实社会保险，按规定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条件

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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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卫生保健

第三十四条 认真执行国家、省托幼园所卫生保健有关规

定，各项制度健全。

第三十五条 做好出勤登记、传染病登记、疾病登记、晨间

检查登记、预防接种登记、体弱儿管理登记、缺点矫治登记、膳

食调查登记、体格锻炼登记、教玩具消毒登记、意外事故登记、

家长联系等记录，并能认真进行统计分析。对入园幼儿查验《儿

童入园、入学预防接种登记手册》，做好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登记，

督促家长完成幼儿的计划免疫接种。

第三十六条 严格执行入园、上岗前健康检查制度和定期检

查制度，教职工及幼儿每年的健康检查受检率达 100%，全体教

职工有健康合格证。幼儿每半年测身高、视力一次，每季度量体

重一次，做好记录和评价，建立幼儿健康基本情况信息库和健康

档案。

第三十七条 坚持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疾病防控工作落

实。对传染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及时切断传染源，并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隔离、消毒等防控工作。

第三十八条 重视幼儿健康，按规定开展安全、卫生、营养、

保健教育和宣传，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加强体格锻炼，提高

幼儿身体素质。

第三十九条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和卫生消

毒制度，做好饮食卫生管理，工作流程规范，严格把好食物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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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加工关。

第四十条 制定营养均衡的带量食谱，按照食谱备餐，并公

布食谱。幼儿与教职工伙食严格分开。幼儿两餐间隔不少于 3 小

时。

第九章 教育教学

第四十一条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根据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和本园实际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

和课程实施方案，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

第四十二条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吸收借鉴多种课程模

式的优势，合理地组织教育教学内容，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中，

注重观察评价，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与

技能的发展。防止教学“小学化”倾向。

第四十三条 环境创设能与教育目标、内容相适应，科学合

理利用空间和场地，有相适应的活动区（角），区域规划布局合

理，动静分开，方便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的开展。提供适量的

教玩具和安全卫生的材料，体现幼儿年龄特点。

第四十四条 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一日生活，培养幼儿良好

的学习、生活习惯，做到保教结合、动静结合、室内外活动结合；

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 2 小时（寄宿制不少于 3 小时），其中

体育活动 1 小时（寄宿园 2 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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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家长与社区

第四十五条 幼儿园主动与家长密切联系，搭建家园共育平

台，畅通渠道，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

第四十六条 幼儿园应密切同社区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用

社区、家庭教育资源，拓展教育空间，为幼儿健康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利用社区小学积极开展幼小衔接活动，帮助幼儿做好入学

的适应准备。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标准中的“不小于”、“不少于”、“不低于”、

“不超过”均包括本数。

第四十八条 本标准中的城市幼儿园包括两类地区：一是参

照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代码为

111 和 112 地 区 的 幼 儿 园 ， 具 体 可 登 录

http://www.ststs.gov.cn/tjbz/cxfldm/2010/查询；二是县（市、区）

政府所在地的社区幼儿园。

第四十九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http://www.ststs.gov.cn/tjbz/cxfld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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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附表：各类附表：各类附表：各类附表：

表 1：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城市幼儿园）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单位：㎡）

规模
用地面积（㎡） 生均用地面积（㎡/生）

1990 年前建成幼儿园 其他幼儿园 1990 年前建成幼儿园 其他幼儿园

6班（180 人） 1260 1800 7 10

9 班（270 人） 1890 2430 7 9

12 班（360 人） 2520 3240 7 9

15 班（450 人） 3150 4050 7 9

表2：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城市幼儿园）园舍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参考指标表（单位：间、㎡）

用房名称
每间使

用面积

6 班（180 人） 9 班（270 人） 12 班（360 人） 15 班（450 人）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

活动室和寝室共用 70 6 420 9 630 12 840 15 1050

卫生间（含厕所、盥洗

室）
10 6 60 9 90 12 120 15 150

衣帽及教具储藏室 6 6 36 9 54 12 72 15 90

音体活动室 1 80 1 100 1 120 2 160

其他兴趣活动室 40 1 40 2 80 3 120 4 160

使用面积小计 636 954 1272 1610

每生使用面积 3.53 3.53 3.53 3.58

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

办公室兼会议室 25 30 35 40

图书资料室 15 20 22 25

保健及观察室 15 20 25 30

储藏室 15 15 15 15

门卫室 8 8 8 8

教职工卫生间 12 12 12 12

使用面积小计 90 105 117 130

每生使用面积 0.50 0.39 0.33 0.29

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

厨房（含主副食加工间、

主副食库等）
60 66 72 78

开水、消毒间 6 8 10 12

炊事员更衣休息室 8 10 12 14

使用面积小计 74 84 94 104

每生使用面积 0.41 0.31 0.26 0.2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使用面积合计 800 1143 1483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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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使用面积 4.44 4.23 4.12 4.10

建筑面积合计 1270 1814 2354 2927

生均建筑面积 7.05 6.72 6.54 6.50

注：1.平面利用系数 K=0.63。

2.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的层数应为三层及以下。办公及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的层数宜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表 3：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城市幼儿园）活动室、寝室设施设备参考表

一、活动室一、活动室一、活动室一、活动室

区域 类别 设备名称及数量

教学区 基本设施

按班级人数配备幼儿桌椅，幼儿桌椅的尺寸、重量等规格应与幼儿身高等

机体发展相适应；按实际玩具的数量配备玩具柜；配备钢琴或数码钢琴或

电子琴或脚踏风琴，白板或黑板，空调或风扇。

计算机、电视机、DVD 机、收录音机。 ★

活动区

角色游戏区 宜提供各类角色游戏玩具，满足 5-10 人同时使用，可自制。

表演区 宜提供各类表演游戏玩具、木偶、头饰、道具等，可自制。

建构区
宜提供各类排列组合玩具、接插连接玩具、穿编玩具等，满足 5-10 人同

时使用。

语言区
宜提供幼儿书架、各类幼儿读物、教育挂图、各种卡片、音像资料、数字

资源等。

美工区
宜提供美工工具和可进行艺术表现的材料，如调色盘、颜料、各类画笔、

各类用纸、安全剪刀、橡皮泥、粘土、美工架★等，数量适宜。

科学区 宜提供植物类、动物类、数学类材料，数量适宜。

生活区 生活设备
根据卫生标准配备水杯柜、水杯、饮水设备、毛巾架等，保证一生一杯一

巾。

二、寝室二、寝室二、寝室二、寝室

宜配备离地面高度为 30-35cm 的儿童硬板床，或在榻榻米上配备能叠放收藏的床垫等，寄宿制幼儿

园宜配备固定式单层床、儿童专用衣橱和被褥、教师值班设施等。

注：1.带★标记为选配，下同。

2.提倡幼儿园根据地域、物产、文化特点、办园特色、幼儿兴趣、活动需要等自行设置各类活

动区，灵活投放材料，涵盖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各方面。一般每班活动区不少于 4 个。

表 4：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城市幼儿园）兴趣活动室设施设备参考表

设施类别/活动区域 设备名称及数量

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

基本设施

以至少满足一个教学班幼儿共同活动来配备幼儿椅子或适合幼儿使用的坐垫

等。

计算机、音响设施、麦克风、空调等，适合音体活动室的大小。

投影机、电视机。 ★

把杆、镜子、木质地板、室内墙面布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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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体类玩教具

钢琴或数码钢琴。

鼓、锣、钹，每种至少 1 件；木鱼、三角铁、沙锤、蛙鸣筒、双响筒、碰铃、

串铃、响板、铃鼓，每种不少于 10 件。

音乐、歌曲、舞蹈等视频资料。

适宜室内体育活动的运动设备。

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

操作区

具有水源。

以至少满足一个教学班幼儿共同操作来配备美工架、绘画工具、手工工具、泥

工工具和可进行艺术表现的材料，如调色盘、笔、纸、颜料、安全剪刀、橡皮

泥、粘土等。

作品欣赏区 ★ 提供各类艺术欣赏资料，如图片、图册、照片等。

作品展览区 幼儿各类作品，及时更新。

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

生命科学类
宜提供常见的动植物标本、图片等，如有地方特色的种子、花卉、叶子、昆虫

等小型动植物标本及影像资料，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物理科学类
宜提供帮助幼儿认识空气、水、声音、光、电、磁、运动等各种物理科学现象

的材料，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地理科学类
宜提供帮助幼儿认识宇宙概貌、宇宙探索、太阳、月亮、地球等地理科学知识

的图片、模型、影像资料等，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科学技术
宜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科学技术类的图片、模型或影像资料，常用

的小家电、科技玩具等，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

基本设施 幼儿桌椅或适合幼儿使用的坐垫等。

图书资料
幼儿图书、音像资料、数字资源等。

计算机（能上网），不少于 2 台。 ★

表 5：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城市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设施设备参考表

场地 类别 设备名称、规格及数量

活动器械场地

大型固定体育

器材（根据幼儿

玩具规格配备）

攀登架 1 个。 ★

滑梯、平衡木、大型钻爬类玩具各 1套。

小型体育器材

（根据幼儿玩

具规格配备）

投篮架 2 个。

小皮球 40 个，篮球 20 个，羊角球 10 个，触觉球 10 个。

沙包 40 个，体操垫 2 张。

长绳 4 根，短绳 30 根。

幼儿体操用的球、棒、带、圈等，3种，数量满足一个班需要。★

感统器材（根据

感统玩具规格

配备）★

跳床 1 个。

万象组合 1 套。

圆形滑车或方形滑车 2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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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坑 玩沙设施设备 沙漏、沙耙、沙铲、锹、棍、沙模、水桶、洒水壶等玩沙玩具 6 套。

戏水池 玩水设施设备 水车、水盆、水壶、水枪等玩水玩具 6 套。

幼儿跑道★ 1 条。

种植区 种植工具 喷壶 、小桶 、儿童铁锹、小铲子等，根据需要配备。

饲养区★ 根据需要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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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

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办园规模

第三章 园舍建设

第四章 设备配置

第五章 人员配备

第六章 园务管理

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八章 卫生保健

第九章 教育教学

第十章 家长与社区

第十一章 附则

各类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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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乡镇中心幼儿园依法办学，规范办园行为，

发挥其在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中的示范、辐射作用，促进农村学前

教育的均衡发展，依据国家和省有关学前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本省乡镇中心幼儿园，各市、县（市、

区）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标准。

第二章 办园规模

第三条 办园规模以 6-12 个班为宜，一般不少于 6 个班、

不超过 15 个班。

第四条 班额和年龄：小班(3-4 周岁) 25 人；中班(4-5 周

岁) 30 人；大班(5-6 周岁) 35 人；混合班 30 人。班额一般不

超过标准 5 人。

第三章 园舍建设

第五条 幼儿园规划布局应根据当地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

结合人口密度、生源发展趋势、地形地貌、交通、环境、服务半

径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布点。

第六条 幼儿园选址合理，周边环境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

不得与市场、医院太平间、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加油站为邻，

与化学、生物、物理等各类污染源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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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规定。

第七条 总体规划。

（一）有相对独立的园舍、场地，有独立的出入口，有围墙、

大门和传达（警卫）室。

（二）园内整体规划、设计和建设，体现儿童化、教育化、

生态化。

（三）幼儿活动用房有良好的朝向、日照和通风。

第八条 生均用地面积（包括建筑用地、室外活动场地、绿

化用地等）：规模 6 个班及以下的不小于 10㎡，7 个班及以上不

小于 9 ㎡（1990 年前建成的幼儿园不小于 7 ㎡）。其中，生均室

外活动场地不小于 4 ㎡，绿化面积生均不小于 1.5 ㎡。

第九条 生均建筑面积（不含教职工宿舍）：规模 9 个班及

以下的不小于 6 ㎡，10 个班及以上不小于 5.5 ㎡。寄宿制幼儿

园按寄宿幼儿人数计算，每生再增加 1 ㎡。

第四章 设施设备

第十条 幼儿园有与规模、场地相适应的各类设施设备。

第十一条 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设置。

（一）每个班配有活动室和儿童卫生间。活动室使用面积不

小于 54㎡，如活动室与寝室共用，活动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70 ㎡。

寄宿制幼儿园的寝室应独立设置。活动室宜按教学区、活动区、

生活区设置。具体设备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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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实际情况和规模配备音体活动室、美工活动室、

科学启蒙室、图书阅览室等兴趣活动室。音体活动室不少于 1 间，

其他兴趣活动室数量：9 个班及以下的不少于 1 间，10 个班及以

上的不少于 2 间。具体设备见附表 4。

第十二条 教玩具满足幼儿活动需要，生均图书数量（指幼

儿课外用书）数量不少于 6 册。教师用报刊、杂志不少于 3 种，

教参、工具书等不少于 40 种。

第十三条 幼儿园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办公设备。

第十四条 按国家、省卫生保健的有关规定配备卫生保健设

备和必备药品。

第十五条 安保、防卫、消防设施设备按规定配齐。

第十六条 室外活动场地配备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并配有适

合幼儿年龄特征的大中型玩具、活动器械和体育活动设施。具体

设备见附表 5。

第五章 人员配备

第十七条 幼儿园园长的数量根据广东省幼儿园机构编制

标准配备。园长学历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取得园长岗位培

训合格证书，有 5 年或以上幼儿教育工作经验。

第十八条 幼儿园每班至少配备 2 名教师和 1 名保育员（或

每班配备 3 名教师）。教师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保育员具有

初中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保育员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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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按照收托150名幼儿至少设1名专职卫生保健人

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50 名以下幼儿的，应当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第二十条 安保人员、炊事员、财会人员、工勤人员等按国

家及省有关规定配备。

第六章 园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依法取得县级或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

学前教育办学许可。

第二十二条 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办园方向正确，有近期、

远期发展规划，有保障幼儿园发展的机制和措施。

第二十三条 依法治园，建立规范的幼儿园章程，各项规章

制度健全，如岗位责任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安全制度、卫生保

健制度、教育教学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财务制

度、家园社区协作制度等。

第二十四条 实行园长负责制，组织架构健全。有园务委员

会、安全领导小组、教研组、工会、家长委员会等。部门分工明

确，责任落实。

第二十五条 实行民主管理和园务公开，各项重大决策、事

项和各项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产生。

第二十六条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收费项目和

标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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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严格执行财会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审计

制度。

第二十八条 安全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可行。

第二十九条 各类档案资料齐全，管理规范。

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三十条 领导班子结构合理，掌握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水平较高；办学理念端正，治园能力较强；团结合作，

有一定的威信。

第三十一条 教职工熟悉有关幼儿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敬业爱幼、为人师表、团结协作，队伍相对稳定。无体罚或

变相体罚幼儿现象。

第三十二条 教研活动正常，有计划、记录、总结，定期开

展公开教学观摩活动，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任务，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主动指导村办幼儿园（班）的保育教育工作，组织培训本

乡镇、农村在职幼儿教师，不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

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有培训、学习记录和园务工作日志等。

定期对外开放，举办公开教育教学活动观摩，在当地有一定示范

引领作用。

第三十三条 幼儿园依法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按规定与所

有教职工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依法规为教

职工落实社会保险，按规定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条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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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第八章 卫生保健

第三十四条 认真执行国家、省托幼园所卫生保健有关规

定，各项制度健全。

第三十五条 做好出勤登记、传染病登记、疾病登记、晨间

检查登记、预防接种登记、体弱儿管理登记、缺点矫治登记、膳

食调查登记、体格锻炼登记、教玩具消毒登记、意外事故登记、

家长联系等记录，并能认真进行统计分析。对入园幼儿查验《儿

童入园、入学预防接种登记手册》，做好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登记，

督促家长完成幼儿的计划免疫接种。

第三十六条 严格执行入园、上岗前健康检查制度和定期体

检制度，教职工及幼儿每年的健康检查受检率达 100%，全体教

职工有健康合格证。幼儿每半年测身高、视力一次，每季度量体

重一次，做好记录和评价，建立幼儿健康基本情况信息库和健康

档案。

第三十七条 坚持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疾病防控工作落

实。对传染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及时切断传染源，并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隔离、消毒等防控工作。

第三十八条 重视幼儿健康，按规定开展安全、卫生、营养、

保健教育和宣传，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加强体格锻炼，提高

幼儿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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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和卫生消

毒制度，做好饮食卫生管理，工作流程规范，严格把好食物购买、

贮存、加工关。

第四十条 制定营养均衡的带量食谱，按照食谱备餐，并公

布食谱。幼儿与教职工伙食严格分开。幼儿两餐间隔不少于 3 小

时。

第九章 教育教学

第四十一条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根据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和本园实际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

和课程实施方案，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

第四十二条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吸收借鉴多种课程模

式的优势，合理地组织教育教学内容，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中，

注重观察评价。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与

技能的发展。能结合当地文化，因地制宜开设一些特色课程。防

止教学“小学化”倾向。

第四十三条 环境创设能与教育目标、内容相适应，科学合

理利用空间和场地，有相适应的活动区（角），区域规划布局合

理，动静分开，方便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的开展。提供适量的

教玩具和安全卫生的材料（包括乡土材料），体现幼儿年龄特点。

第四十四条 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一日生活，培养幼儿良好

的学习、生活习惯，做到保教结合、动静结合、室内外活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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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 2 小时（寄宿制不少于 3 小时），其中

体育活动 1 小时（寄宿园 2 小时）以上。

第十章 家长与社区

第四十五条 幼儿园主动与家长密切联系，搭建家园共育平

台，畅通渠道，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

第四十六条 幼儿园应密切同社区或乡镇居委会的联系与

合作，充分利用社区、家庭教育资源，拓展教育空间，为幼儿健

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利用社区小学积极开展幼小衔接活动，帮

助幼儿做好入学的适应准备。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标准中的“不小于”、“不少于”、“不低于”、

“不超过”均包括本数。

第四十八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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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附表：各类附表：各类附表：各类附表：

表 1：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单位：㎡）

规模
用地面积（㎡） 生均用地面积（㎡/生）

1990 年前建成幼儿园 其他幼儿园 1990 年前建成幼儿园 其他幼儿园

6班（180 人） 1260 1800 7 10

9 班（270 人） 1890 2430 7 9

12 班（360 人） 2520 3240 7 9

15 班（450 人） 3150 4050 7 9

表2：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园舍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参考指标表（单位：间、㎡）

用房名称
每间使

用面积

6 班（180 人） 9 班（270 人） 12 班（360 人） 15 班（450 人）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

活动室和寝室共用 70 6 420 9 630 12 840 15 1050

卫生间（含厕所、盥洗

室）
10 6 60 9 90 12 120 15 150

音体活动室 1 80 1 90 1 100 1 120

其他兴趣活动室 40 1 40 1 40 2 80 2 80

使用面积小计 600 850 1140 1400

每生使用面积 3.33 3.15 3.17 3.11

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

办公室兼会议室 20 30 35 45

图书资料室 8 20 20 20

保健及观察室 10 18 18 18

储藏室 8 20 20 20

门卫室 8 8 8 8

教职工卫生间 8 10 10 10

使用面积小计 62 106 111 121

每生使用面积 0.34 0.39 0.31 0.27

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

厨房（含主副食加工

间、主副食库等）
35 45 50 55

辅助用房（含消毒间、

炊事员更衣室等）
8 15 15 18

使用面积小计 43 60 65 73

每生使用面积 0.24 0.22 0.18 0.16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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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积合计 705 1016 1316 1594

生均使用面积 3.92 3.76 3.66 3.54

建筑面积合计 1119 1613 2089 2530

生均建筑面积 6.22 5.97 5.80 5.62

注：1.平面利用系数 K=0.63。

2.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的层数应为三层及以下。办公及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的层数宜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表 3：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活动室、寝室设施设备参考表

一、活动室一、活动室一、活动室一、活动室

区域 类别 设备名称及数量

教学区 基本设施

按班级人数配备幼儿桌椅，幼儿桌椅的尺寸、重量等规格应与幼儿身高等

机体发展相适应；按实际玩具的数量配备玩具柜；配备钢琴或数码钢琴或

电子琴或脚踏风琴，白板或黑板，空调或风扇。

计算机、电视机、DVD 机、收录音机。 ★

活动区

角色游戏区 宜提供各类角色游戏玩具，满足 5-10 人同时使用，可自制。

表演区 宜提供各类表演游戏玩具、头饰、道具等，可自制。

建构区 宜提供各类接插连接玩具、穿编玩具等，满足 5-10 人同时使用。

语言区
宜提供幼儿书架、各类幼儿读物、教育挂图、各种卡片、音像资料、数字

资源等。

美工区
宜提供美工工具和可进行艺术表现的材料，如调色盘、颜料、各类画笔、

各类用纸、安全剪刀、橡皮泥、粘土、美工架★等，数量适宜。

科学区 宜提供植物类、动物类、数学类材料，数量适宜。

生活区 生活设备
根据卫生标准配备水杯柜、水杯、饮水设备、毛巾架等，保证一生一杯一

巾。

二、寝室二、寝室二、寝室二、寝室

宜配备离地面高度为 30-35cm 的儿童硬板床，或在榻榻米上配备能叠放收藏的床垫等，寄宿制幼儿

园宜配备固定式单层床、儿童专用衣橱和被褥、教师值班设施等。

注：1. 带★标记为选配，下同。

2.提倡幼儿园根据地域、物产、文化特点、办园特色、幼儿兴趣、活动需要等自行设置各类活

动区，灵活投放材料，涵盖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各方面。一般每班活动区不少于 4 个。

表 4：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兴趣活动室设施设备参考表

设施类别/活动区域 设备名称及数量

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

基本设施

以至少满足一个教学班幼儿共同活动来配备幼儿椅子或适合幼儿使用的坐垫

等。

音响设施、麦克风、空调或风扇等，适合音体活动室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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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投影机、电视机等。 ★

把杆、镜子、木质地板、室内墙面布置等。 ★

音体类玩教具

钢琴或数码钢琴或电子琴。

鼓、锣、钹，每种至少 1 件；木鱼、三角铁、沙锤、蛙鸣筒、双响筒、碰铃、

串铃、响板、铃鼓，每种不少于 8件。

音乐、歌曲、舞蹈等视频资料。

适宜室内体育活动的运动设备。

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

操作区

具有水源。

以至少满足一个教学班幼儿共同操作来配备美工架、绘画工具、手工工具、泥

工工具和可进行艺术表现的材料，如调色盘、笔、纸、颜料、安全剪刀、橡皮

泥、粘土等。

作品欣赏区 ★ 提供各类艺术欣赏资料，如图片、图册、照片等。

作品展览区 ★ 幼儿各类作品，及时更新。

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

生命科学类
宜提供常见的动植物标本、图片等，如有地方特色的种子、花卉、叶子、昆虫

等小型动植物标本及影像资料，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物理科学类
宜提供帮助幼儿认识空气、水、声音、光、电、磁、运动等各种物理科学现象

的材料，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地理科学类 ★
宜提供帮助幼儿认识宇宙概貌、宇宙探索、太阳、月亮、地球等地理科学知识

的图片、模型、影像资料等，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科学技术
宜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科学技术类的图片、模型或影像资料，常用

的小家电、科技玩具等，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

基本设施 幼儿桌椅或适合幼儿使用的坐垫等。

图书资料
幼儿图书、音像资料★、数字资源★等。

计算机（能上网），不少于 2 台。 ★

表 5：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设施设备参考表

场地 类别 设备名称、规格及数量

活动器械场

地

大型固定体育器

材（根据幼儿玩具

规格配备）

滑梯、平衡木各 1 套。

攀登架、大型钻爬类玩具各 1 套。 ★

小型体育器材（根

据幼儿玩具规格

配备）

投篮架 2 个。 ★

小皮球 30 个，篮球 15 个，羊角球 5 个★，触觉球 5 个★。

沙包 30 个，体操垫 2 张。

长绳 4 根，短绳 20 根。

幼儿体操用的球、棒、带、圈等，3种，数量满足一个班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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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坑 玩沙设施设备 沙漏、沙耙、沙铲、锹、棍、沙模、水桶、洒水壶等玩沙玩具 4 套。

戏水池 玩水设施设备 水车、水盆、水壶、水枪等玩水玩具 4 套。

幼儿跑道★ 1 条。

种植区 种植工具 喷壶 、小桶 、儿童铁锹、小铲子等，根据需要配备。

饲养区★ 根据需要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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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

农村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办园规模

第三章 园舍建设

第四章 设备配置

第五章 人员配备

第六章 园务管理

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八章 卫生保健

第九章 教育教学

第十章 家长与社区

第十一章 附则

各类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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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农村幼儿园依法办学，规范办园行为，促进

农村学前儿童全面发展，依据国家和省有关学前教育的法律法

规、方针政策，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本省农村幼儿园，各市、县（市、区）

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标准。

第二章 办园规模

第三条 办园规模以 3-9 个班为宜，一般不超过 12 个班。

第四条 班额：小班一般 25 人；中班一般 30 人；大班一

般 35 人；混合班 30 人。班额一般不超过标准 5 人。

第三章 园舍建设

第五条 幼儿园规划布局应根据当地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

结合人口密度、生源发展趋势、地形地貌、交通、环境、服务半

径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布点。

第六条 幼儿园选址合理，周边环境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

宜靠近集镇或村镇中小学设置，应避开养殖场、屠宰场、垃圾填

埋场等，不得与市场、医院太平间、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加油

站为邻，与化学、生物、物理等各类污染源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

关防护距离规定。

第七条 幼儿园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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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相对独立的园舍、场地，有独立的出入口，有围墙、

大门和传达（警卫）室。

（二）园内整体规划、设计和建设，体现儿童化、教育化、

生态化。

（三）幼儿活动用房有良好的朝向、日照和通风。

第八条 生均用地面积（包括建筑用地、室外活动场地、绿

化用地等）：规模 6 个班及以下的不小于 10㎡，7 个班及以上不

小于 9 ㎡（1990 年前建成的幼儿园不小于 7 ㎡）。其中，生均室

外活动场地不小于 4 ㎡，绿化面积生均不小于 1.5 ㎡。

第九条 生均建筑面积（不含教职工宿舍）不小于 5 ㎡。寄

宿制幼儿园按寄宿幼儿人数计算，每生再增加 1 ㎡。

第四章 设施设备

第十条 幼儿园有与规模、场地相适应的各类设施设备。

第十一条 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设置。

（一）每个班配有活动室和儿童卫生间。活动室使用面积不

小于 54 ㎡（小学校舍改建的幼儿园活动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50

㎡），如活动室与寝室共用，活动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70 ㎡。寄宿

制幼儿园的寝室应独立设置。活动室宜按教学区、活动区、生活

区设置。具体设备见附表 3。

（二）配备音体活动室 1 间。具体设备见附表 4。

第十二条 教玩具满足幼儿活动需要，生均图书数量（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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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课外用书）不少于 4 册。教师用报刊、杂志不少于 2 种，教参、

工具书等不少于 20 种。

第十三条 幼儿园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办公设备。

第十四条 按国家、省卫生保健的有关规定配备卫生保健设

备和必备药品。

第十五条 安保、防卫、消防设施设备按规定配齐。

第十六条 室外活动场地配备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并配有适

合幼儿年龄特征的大中型玩具和体育活动设施。具体设备见附表

5。

第五章 人员配备

第十七条 幼儿园园长的数量根据广东省幼儿园机构编制

标准配备。园长取得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有 5 年或以

上幼儿教育工作经验。

第十八条 每班至少配备 2 名教师和 1 名保育员（或每班配

备 3 名教师）。教师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保育员具有初中及

以上学历，并取得保育员资格证。

第十九条 按照收托150名幼儿至少设1名专职卫生保健人

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50 名以下幼儿的，应当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第二十条 安保人员、炊事员、财会人员、工勤人员等按国

家及省有关规定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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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园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依法取得县级或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

学前教育办学许可。

第二十二条 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办园方向正确，有近期、

远期发展规划，有保障幼儿园发展的机制和措施。

第二十三条 依法治园，建立规范的幼儿园章程，各项规章

制度健全，如岗位责任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安全制度、卫生保

健制度、教育教学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财务制

度、家园社区协作制度等。

第二十四条 实行园长负责制，组织架构健全。有园务委员

会（或董事会、理事会）、安全领导小组、教研组、工会、家长

委员会等。部门分工明确，责任落实。

第二十五条 实行民主管理和园务公开，各项重大决策、事

项和各项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产生。

第二十六条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收费项目和

标准收费。

第二十七条 严格执行财会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审计

制度。

第二十八条 安全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可行。

第二十九条 各类档案资料齐全，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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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队伍建设

第三十条 领导班子结构合理，掌握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水平较高；办学理念端正，治园能力较强；团结合作，

有一定的威信。

第三十一条 教职工熟悉有关幼儿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敬业爱幼、为人师表、团结协作，队伍相对稳定。无体罚或

变相体罚幼儿现象。

第三十二条 教研活动正常，有计划、记录、总结，定期开

展公开教学观摩活动，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任务，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

第三十三条 幼儿园依法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按规定与所

有教职工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依法规为教

职工落实社会保险；按规定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条件和

经费。

第八章 卫生保健

第三十四条 认真执行国家、省托幼园所卫生保健有关规

定，各项制度健全。

第三十五条 做好出勤登记、传染病登记、疾病登记、晨间

检查登记、预防接种登记、体弱儿管理登记、缺点矫治登记、膳

食调查登记、体格锻炼登记、教玩具消毒登记、意外事故登记、

家长联系等记录。对入园幼儿查验《儿童入园、入学预防接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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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手册》，做好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登记，督促家长完成幼儿的计

划免疫接种。

第三十六条 严格执行入园、上岗前健康检查制度和定期体

检制度，教职工及幼儿每年的健康检查受检率达 100%，全体教

职工有健康合格证。幼儿每半年测身高、视力一次，每季度量体

重一次，做好记录和评价，建立幼儿健康基本情况信息库和健康

档案。

第三十七条 坚持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疾病防控工作落

实，对传染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及时切断传染源，并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隔离、消毒等防控工作。

第三十八条 重视幼儿健康，按规定开展安全、卫生、营养、

保健教育和宣传，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加强体格锻炼，提高

幼儿身体素质。

第三十九条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和卫生消

毒制度，做好饮食卫生管理，工作流程规范，严格把好食物购买、

贮存、加工关。

第四十条 制定营养均衡的带量食谱，按照食谱备餐，并公

布食谱。幼儿与教职工伙食严格分开。幼儿两餐间隔不少于 3 小

时。

第九章 教育教学

第四十一条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根据幼儿身心发



— 36—

展特点和本园实际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

和课程实施方案，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

第四十二条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合理地组织教育教学

内容，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中，注重观察评价，促进幼儿情感、

态度、能力、知识与技能的发展。能结合当地文化，因地制宜开

设一些乡土特色课程。防止教学“小学化”倾向。

第四十三条 因地制宜地为幼儿创设动手动脑的教育环境

和条件，科学合理利用空间和场地，有相适应的活动区（角），

区域规划布局合理，动静分开，方便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的开

展。提供适量的教玩具和安全卫生的材料（包括乡土材料），体

现幼儿年龄特点。

第四十四条 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一日生活，培养幼儿良好

的学习、生活习惯，做到保教结合、动静结合、室内外活动结合；

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 2 小时（寄宿制不少于 3 小时），其中

体育活动 1 小时（寄宿园 2 小时）以上。

第十章 家长与社区

第四十五条 幼儿园主动与家长密切联系，搭建家园共育

平台，畅通渠道，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

第四十六条 幼儿园应密切同村委会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

用乡村、家庭教育资源，拓展教育空间，为幼儿健康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利用社区小学开展幼小衔接活动，帮助幼儿做好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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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准备。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标准中的“不小于”、“不少于”、“不低于”、

“不超过”均包括本数。

第四十八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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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附表：各类附表：各类附表：各类附表：

表 1：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农村幼儿园）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单位：㎡）

规模

用地面积（㎡） 生均用地面积（㎡/生）

1990 年前建成幼儿园 1990 年后建

成幼儿园

1990 年前建成幼儿园 1990 年后建

成幼儿园

3班（90 人） 630 900 7 10

6 班（180 人） 1260 1800 7 10

9 班（270 人） 1890 2430 7 9

12 班（360 人） 2520 3240 7 9

表2：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农村幼儿园）园舍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参考指标表（单位：间、㎡）

用房名称
每 间 使

用面积

3 班（90 人） 6 班（180 人） 9班（270 人） 12 班（360 人）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间数 面积

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一、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

活动室和寝室共用 70 3 210 6 420 9 630 12 840

卫生间（含厕所、盥洗

室）
15 25 35 45

音体活动室 1 50 1 80 1 80 1 100

使用面积小计 275 525 745 985

每生使用面积 3.06 2.92 2.76 2.74

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二、办公及辅助用房

办公室（含小型会议

室、图书资料室）
10 20 30 45

保健及观察室 8 10 15 20

门卫室 6 6 6 6

教职工卫生间 6 8 8 10

使用面积小计 30 44 59 81

每生使用面积 0.33 0.24 0.22 0.23

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三、生活用房

厨房（含主副食加工

间、主副食库等）
15 ★ 25 40 55

辅助用房（含开水、消

毒间、炊事员更衣室

等）

8 ★ 10 12 15

使用面积小计 23 35 52 70

每生使用面积 0.26 0.19 0.19 0.19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使用面积合计 305 604 856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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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使用面积 3.39 3.36 3.17 3.16

建筑面积合计 484 959 1359 1803

生均建筑面积 5.38 5.33 5.03 5.01

注：1.平面利用系数 K=0.63。

2.带★标记为选配，下同。

3.合计中不含选配用房面积。

4.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的层数应为三层及以下。办公及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的层数宜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表 3：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农村幼儿园）活动室、寝室设施设备参考表

一、活动室一、活动室一、活动室一、活动室

区域 类别 设备名称及数量

教学区 基本设施

按班级人数配备幼儿桌椅，幼儿桌椅的尺寸、重量等规格应与幼儿身高等

机体发展相适应；按实际玩具的数量配备玩具柜；配备钢琴或数码钢琴或

电子琴或脚踏风琴或录音机，白板或黑板，空调或风扇。

电视机、DVD 机。 ★

活动区

角色游戏区 宜提供各类角色游戏玩具，满足 5 人同时使用，可自制。

表演区 ★ 宜提供各类表演游戏玩具、头饰、道具等，可自制。

建构区 ★ 宜提供各类接插连接玩具、穿编玩具等，满足 5 人同时使用。

语言区
宜提供幼儿书架、各类幼儿读物、教育挂图、各种卡片、音像资料、数字

资源等。

美工区
宜提供美工工具和可进行艺术表现的材料，如调色盘、颜料、各类画笔、

各类用纸、安全剪刀、橡皮泥、粘土、美工架★等，数量适宜。

科学区 宜提供植物类、动物类、数学类材料，数量适宜。

生活区 生活设备
根据卫生标准配备水杯柜、水杯、饮水设备、毛巾架等，保证一生一杯一

巾。

二、寝室二、寝室二、寝室二、寝室

宜配备离地面高度为 30-35cm 的儿童硬板床，或在榻榻米上配备能叠放收藏的床垫等，寄宿制幼儿

园宜配备固定式单层床、儿童专用衣橱和被褥、教师值班设施等。

注：1. 提倡幼儿园根据地域、物产、文化特点、办园特色、幼儿兴趣、活动需要等自行设置各类活

动区，灵活投放材料，涵盖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各方面。一般每班活动区不少于 4 个。

表 4：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农村幼儿园）兴趣活动室设施设备参考表

设施类别/活动区域 设备名称及数量

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一、音体活动室

基本设施

以至少满足一个教学班幼儿共同活动来配备幼儿椅子或适合幼儿使用的坐垫

等。

音响设施、麦克风、空调或风扇等，适合音体活动室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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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投影机、电视机等。 ★

把杆、镜子、木质地板、室内墙面布置等。 ★

音体类玩教具

钢琴或数码钢琴或电子琴。

鼓、锣、钹，每种至少 1 件；木鱼、三角铁、沙锤、蛙鸣筒、双响筒、碰铃、

串铃、响板、铃鼓，每种不少于 6件。

音乐、歌曲、舞蹈等视频资料。

适宜室内体育活动的运动设备。

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二、美工活动室 ★

操作区

具有水源。

以至少满足一个教学班幼儿共同操作来配备美工架、绘画工具、手工工具、泥

工工具和可进行艺术表现的材料，如调色盘、笔、纸、颜料、安全剪刀、橡皮

泥、粘土等。

作品欣赏区 提供各类艺术欣赏资料，如图片、图册、照片等。

作品展览区 幼儿各类作品，及时更新。

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三、科学启蒙室 ★

生命科学类
宜提供常见的动植物标本、图片等，如有地方特色的种子、花卉、叶子、昆虫

等小型动植物标本及影像资料，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物理科学类
宜提供帮助幼儿认识空气、水、声音、光、电、磁、运动等各种物理科学现象

的材料，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地理科学类
宜提供帮助幼儿认识宇宙概貌、宇宙探索、太阳、月亮、地球等地理科学知识

的图片、模型、影像资料等，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科学技术
宜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科学技术类的图片、模型或影像资料，常用

的小家电、科技玩具等，并提供有助于观察探究的操作性材料。

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四、图书阅览室 ★

基本设施 幼儿桌椅或适合幼儿使用的坐垫等。

图书资料
幼儿图书、音像资料、数字资源等。

计算机（能上网），不少于 2 台。

表 5：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农村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设施设备参考表

场地 类别 设备名称、规格及数量

活动器械场

地

大型固定体育器

材（根据幼儿玩具

规格配备）

秋千、滑梯各 1 套。

平衡木、大型钻爬类玩具各 1 套。 ★

小型体育器材（根

据幼儿玩具规格

配备）

投篮架 2 个。 ★

小皮球 20 个，篮球 10 个。

沙包 20 个，体操垫 2 张。

长绳 2 根，短绳 10 根。

沙坑 玩沙设施设备 沙漏、沙耙、沙铲、锹、棍、沙模、水桶、洒水壶等玩沙玩具 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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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水池 玩水设施设备 水车、水盆、水壶、水枪等玩水玩具 2 套。

幼儿跑道★ 1 条。

种植区 种植工具 喷壶 、小桶 、儿童铁锹、小铲子等，根据需要配备。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城市

